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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废电路板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

查和许可指南（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废电路板危险废物（下简称废电路板）综合经

营许可证审批工作，提升全省废电路板利用、处置行业的规范化

管理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

南》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废电路板收集、运输、贮存、

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包括首次

申领、重新申领和到期换发）的材料整理、初审、现场核查及审

批。

首次申请（环境影响文件在本指南实施后取得批复的建设项

目）废电路板类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原则上年

处理能力应不低于 10000吨（截止 2025年 5月 31日，我省已

取得废电路板类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利用单位平均年处理能力为

9525吨/年）。

二、术语和定义

（一）废电路板，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

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电路板。包

括边角料、残次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生的电路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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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解，在无氧或缺氧的条件下，使废电路板的有机组

分受热分解的过程。

（三）高温热处理，利用焚烧、热解、熔炼等工艺使废线路

板中金属和非金属物质分离，从中回收金属的活动。

（四）再生利用，将废电路板处理后产生的各组分进行物质

资源化利用的过程，分为用作原料或替代材料的物质再生利用和

用作替代燃料的能量再生利用。

三、审查和许可要点

（一）经营单位技术人员要求

（1）有 3名以上环境或化工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且

具有 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上述技术

人员满足与本单位签订一年期以上正式劳动合同，至少缴纳 3个

月以上社会保险或具有 6个月以上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工作

经验证明材料由工作经验所在单位出具。重新申领和到期换发的，

需提供上一持证周期内经营单位始终保持有 3名以上技术人员的

社保或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

（2）化验室有 1名以上具有化学分析或相关专业技能操作

人员。

（3）有 1名以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维护人员，负责本单位

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工作。

（二）运输要求

（1）废电路板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的条件下，

废电路板可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运输过程其他环节应遵守《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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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等国家有关危险

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2）转运过程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实行全国

统一编号的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在转移联单中如实填写移出

人、承运人、接受人信息，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

危险特性等信息，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等。禁止将危险

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相应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

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三）台账及申报要求

（1）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经营单位通过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或其他平台等方式记录

电子管理台账。

（2）应建立与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时对接的危险废

物电子经营情况记录簿，应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等加强信息化

管理。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废包装容器的数

量、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方式、去向等信息，并使用全国固

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相关信息。

（四）视频监控体系要求

（1）针对重点区域（所有物流出入口、危险废物称重区、贮

存场所、利用处置设施、转移路线），应建立视频监控体系，实

现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跟踪。监控

录像宜采用硬盘或云盘方式存储可查，每路视频图像可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录像，录像保存时间至少为 2年。在过磅时，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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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应清楚显示运输车辆运输的货物情况。

（2）计量称重设备应经检验部门度量衡检定合格，并具备联

网、自动记录和打印每批次危险废物重量的功能，打印记录与相

应转移联单一同保存。

（3）应采用视频监控、智能终端等设备，对危险废物运输车

辆进行车牌自动核验，实现扫码确认接收或整车批量入库接收，

做到车牌、危废代码、重量与联单自动匹配核验入厂，出入贮存

库均通过称重后的危废标签二维码扫码进出，实现危险废物入厂

到利用处置全流程的信息化监管。

（五）厂区及场地要求

1. 项目建设条件和布局

（1）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选址及建设应满足

国家和省级相关规定。

（2）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所应与办公和生活

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3）项目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各项管理、技术要求，

生产区、贮存区等场所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要求。首次申请项目，应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的相关要求，并提供安全及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等

相关验收材料。重新申请和到期延续、前期未履行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三同时”程序，且未经正规设计的，应进行安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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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满足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相关要

求进行整改；已进行正规设计的，应开展安全现状评价。

2. 贮存要求

（1）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选址、设计及运行管理等，应符合《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 贮

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

规范》（HJ 1276）相关规定。

（2）结合危险废物贮存周期、检维修时限等，配套建设至少

满足 15天经营规模的贮存设施。

（3）具有存放废电路板及其拆解、分选产物、次生危险废物

的专用容器或者包装物。废树脂粉应密闭包装。

（4）废电路板与其拆解、分选产物应分类分区独立存放，在

作业区域，应根据拆解、分选产物特性合理设置贮存点。

（六）利用处置工艺要求

鼓励采用先进环保技术装备，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工艺技

术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操作人员，消除人员在环境中暴露带

来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1. 拆解

（1）废电路板可采用加热方式、机械磨铣方式、酸性溶液浸

泡或喷雾方式处理，使焊锡脱落，剥离元器件，分类收集元器件、

焊锡、裸板。

（2）拆解产生的元器件应分类收集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要求

规范处置利用，并按种类、重量或数量及其流向进行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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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台账。

2. 破碎

（1）破碎工序应采用传输带、螺旋送料等自动上料工艺，并

根据物料性质选用多级破碎。

（2）废元器件和不含元器件的废电路板宜分别破碎，产生的

铜粉、废塑料和废树脂粉等物料应分类贮存。

3. 分选

（1）干法分选应采用重力分离、风力分选、静电分选等多级

分选组合技术，提高分选效率、确保分选效果。

（2）采用干法分选工艺的，应采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和静

电除尘等方式对产生的粉尘应进行有效收集。分选设施出料口应

合理设置收集容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物料遗撒。

（3）采用湿法分选工艺的，应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合理设置

工艺确保废水循环利用。经湿法分选产生的物料，应采用离心、

压滤等方式脱水干燥，宜采用防渗包装。

4. 热解

（1）废电路板热解处理应使用密封性好且有自动监测功能的

成套设备，主体设备应包括热解炉、热解气焚烧炉以及相匹配的

废气处理设施（喷淋、冷却、脱硝、除尘等），宜采用连续进出

料处理工艺。

（2）废电路板热解处理时，应控制在无氧或氧气浓度小于

1%的条件下进行，热解气在焚烧炉内停留时间不少于 2 s，温度

应不低于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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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采用静电捕集、重力捕集等技术捕集热解挥发分，宜

采用高效碱洗工艺处理热解气。

（4）废电路板热解率不低于 98%，热解气脱卤率不低于

99%，热解渣可进入下一步冶金工艺环节。热解率、热解气脱卤

率计算方法参考 GB/T 44157附录 B。
5. 火法冶金

（1）废电路板火法冶金宜采用顶吹熔池熔炼技术或侧吹熔池

熔炼技术，主要设施包括冶炼炉（奥斯麦特炉或艾萨炉或侧吹炉

等）、废气处理设施（喷淋、冷却、脱硝、除尘等）和辅助设施。

（2）采用火法冶金处理废电路板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

宜的废电路板与其他含铜物料的搭配比例，冶炼温度不低于

1150℃；废电路板需进行破碎造粒的，宜先磁选去除废铁后再

进行破碎、造粒。

6. 湿法冶金

（1）以废电路板为主要原料进行铜的电解精炼和贵金属再生

时，应选用节能设备和清洁生产工艺，湿法冶金过程产生的废气

应集中收集、处理。

（2）废电路板可采用浸出、萃取、反萃、置换、还原等处理

工艺回收金、银、铂、钯等贵金属，其过程应选择低毒无害的浸

提剂、萃取剂，不应使用国家明确禁止的化学品，药剂输送宜使

用密封管道、自动化成套装备。

（3）废电路板酸性溶液浸泡脱除元器件后的浸提液，经分离、

除杂等处理后采用电解精炼、化学合成等技术回收金属或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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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艺设备与试剂的选择应满足 6.（1）和 6.（2）要求。

7. 废树脂粉再生利用

（1）废树脂粉资源化利用前，应进行预处理，经多级分选充

分回收金属、去除杂质。废树脂粉预处理产物含水率应低于 3%，

树脂与玻璃纤维含量应不低于 98%。应控制废树脂粉预处理产物

中的重金属浸出浓度符合 GB 18599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

要求。

（2）经预处理的废树脂粉可作为功能性填料，经加工处理可

制成木塑制品、脂塑制品、树脂板材等再生建材产品。不应制作

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制品或材料。用于生产塑木板材的，应符合《塑

木地板》（GB/T 24508）、《塑木装饰板》（GB/T 24137）、

《塑木复合板材铺板性能等级和护栏体系性能》（GB/T 29419）、
《建筑模板用塑木复合板》（GB/T 29500）等国家、地方和行

业有关质量标准，或用于其它再生产品的，应符合相应产品国家、

地方和行业质量标准。

（3）再生建材产品有害物质含量宜满足 GB/T 44157有关

要求。

（七）分析化验与有关产品标准

（1）根据废电路板及其表面附着元器件特性、处置利用工艺

合理确定实验室分析能力，建立相配套的实验室，建立进厂废电

路板检测和再生产品质量检测制度，明确检测对象、检测频次、

检测因子等。

（2）废电路板综合利用产生的铜粉、粗锡、金属件、铜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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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属物料直接出售，应符合《铜及铜合金废料》（GB/T 13587）、
《锡锭》（GB/T 728）、《废钢铁》（GB 4223）、《回收铝》

（GB/T 13586）等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质量标准。废塑料再

生利用产品应满足《塑料 再生塑料》（GB/T 40006）系列国家

标准。

（八）污染防治要求

1. 废水

初期雨水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区域和危险废物包装物、

运输车辆清洗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应循环再利用，废水排放需满

足 GB 8978、GB 9078、GB 16297。上述初期雨水和废水处

理产生的污泥应作为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2. 废气

（1）废电路板拆解应在设置废气收集功能的成套处理设施或

厂房中进行，应采用负压或抽气等方式收集废气并传送至废气处

理系统。应对整体拆解工序实施加罩封闭/密闭，并对每个拆解工

位单独设置废气收集。

（2）干式破碎产生的废气、粉尘等收集后应传送至废气处理

系统。其他产尘点也应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有效抑尘

措施。

（3）拆解、破碎、分选等工艺环节颗粒物、污染物排放应符

合 GB 16297规定的限值要求。

（4）高温热处理法产生的废气，应配备完善的尾气治理设施，

有效控制二噁英排放，经净化处理后废气中污染物应符合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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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8、GB 18484、GB 25467、GB 31574规定的排放浓度

限值要求。并对尾气中二噁英类污染物每年至少开展 2次监测。

3. 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介质、污水处理污泥、车间粉

尘、收尘系统粉尘等应分类收集，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提供与有

危废处置资质单位签订的转运处置合同。需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

固体废物，在有明确鉴定结果前参照危险废物管理。

4. 噪声

对于物料输送泵、风机、破碎等机械设备，宜选用低噪音的

设备，并采用合理的降噪、减噪措施，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有关要求。

（九）规章制度和环境应急管理要求

1. 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并与设施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严格结合环评与实际产废情况，制定或修订自行监测

方案。

2. 制定危险废物分析方案或制度，确保仅接收许可经营的危

险废物类别，接收的危险废物须及时、合规进行贮存、利用或处

置。

3. 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环境信息公

开制度，每年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公布污染物排放和

环境管理等情况。

4. 制定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申报登记、转移联单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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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 2042）及《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进

行定期演练；对相关的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危险废物的

危害及特性、环境保护要求、应急处理等。

6. 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操作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上岗技能培训、职业安全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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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废电路板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评审表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单位名称： 评审日期：

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1. 组织领导与技
术人员

企业应有专
人负责环保
工作；技术人
员应掌握专
业技术知识
和环保知识，
并掌握事故应
急处理要求

（1）应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环保工作；其职责和权利应明确。
查有关文件和
座谈

（2）应设置环保管理机构或环保管理人员；其职责和权利应明确。

（3）有3名以上环境或化工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且具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
治理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上述技术人员满足与本单位签订一年期以上正式劳动合
同，至少缴纳3个月以上社会保险或具有6个月以上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工作经
验证明材料由工作经验所在单位出具。重新申领和到期换发的，需提供上一持证周
期内经营单位始终保持有3名以上技术人员的社保或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

核查专业、职称
和劳务关系等
证明材料，评审
时全部技术人
员到场，现场抽
查1-3名技术人
员（必须包括专
业技术人员和
技术主管）座谈

（4）化验室有1名以上具有化学分析或相关专业技能操作人员。

（5）有1名以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维护人员，负责本单位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工作
。

2. 运输要求 运输要求

（1）废电路板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的条件下，废电路板可不按危险废
物进行运输。运输过程其他环节应遵守《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等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现 场 验 证 运

输 车 辆 及 人
员的相关证件；
或查看企业签
订的委托合同

（2）转运过程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的危险废物电子
转移联单，在转移联单中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信息，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
、重量（数量）、危险特性等信息，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等。禁止将危险废物
提供或委托给无相应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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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3. 台账及申报要
求

规范记录情
况

（1）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经营单位通过全国固体废
物管理信息系统或其他平台等方式记录电子管理台账。

对照台账记录，
查看系統

及时上报情
况

（2）应建立与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时对接的危险废物电子经营情况记录簿，
应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等加强信息化管理。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废包装容器的数量、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方式、去向等信息，并使用全国固体废物
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相关信息。

查看系统对比

4. 视频监控体系
要求

配套设备

（1）针对重点区域（所有物流出入口、危险废物称重区、贮存场所、利用处置设施、
转移路线），应建立视频监控体系，实现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全
过程跟踪。监控录像宜采用硬盘或云盘方式存储可查，每路视频图像可全天24小时不间
断录像，录像保存时间至少为2年。在过磅时，视频监控应清楚显示运输车辆运输的货
物情况。

现场核查真实性（2）计量称重设备应经检验部门度量衡检定合格，并具备联网、自动记录和打印每批
次危险废物重量的功能，打印记录与相应转移联单一同保存。

（3）应采用视频监控、智能终端等设备，对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进行车牌自动核验，实
现扫码确认接收或整车批量入库接收，做到车牌、危废代码、重量与联单自动匹配核验
入厂，出入贮存库均通过称重后的危废标签二维码扫码进出，实现危险废物入厂到利用
处置全流程的信息化监管。

5. 厂区及场地要
求

项目建设条
件和布局

（1）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选址及建设应满足国家和省级相关规定。

对照环评报告
及批复文件、设
计、施工资料等
，现场核查真实
性

（2）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所应与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3）项目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
规标准规定的各项管理、技术要求，生产区、贮存区等场所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首次申请项目，应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相关
要求，并提供安全及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等相关验收材料。重新申请和到期延续、
前期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且未经正规设计的，应进行安全诊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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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确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满足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已进行正规设
计的，应开展安全现状评价。

贮存要求

（4）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选址、设计及运行管理等，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和《危险废物
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相关规定。

（5）结合危险废物贮存周期、检维修时限等，配套建设至少满足15天经营规模的贮存
设施。

（6）具有存放废电路板及其拆解、分选产物、次生危险废物的专用容器或者包装物。
废树脂粉应密闭包装。

（7）废电路板与其拆解、分选产物应分类分区独立存放，在作业区域，应根据拆解、
分选产物特性合理设置贮存点。

6. 利用处置工艺
要求

拆解

（1）废电路板可采用加热方式、机械磨铣方式、酸性溶液浸泡或喷雾方式处理，使
焊锡脱落，剥离元器件，分类收集元器件、焊锡、裸板。

对 照 项 目 环
评 报 告 及 批
复文件、设计文
件或同类型项目
，进行现场核查

（2）拆解产生的元器件应分类收集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规范处置利用，并按种
类、重量或数量及其流向进行详细记录，做好台账。

破碎

（3）破碎工序应采用传输带、螺旋送料等自动上料工艺，并根据物料性质选用多级
破碎。

（4）废元器件和不含元器件的废电路板宜分别破碎，产生的铜粉、废塑料和废树脂
粉等物料应分类贮存。

分选
（5）干法分选应采用重力分离、风力分选、静电分选等多级分选组合技术，提高分
选效率、确保分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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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6）采用干法分选工艺的，应采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和静电除尘等方式对产生的
粉尘应进行有效收集。分选设施出料口应合理设置收集容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物
料遗撒。

（7）采用湿法分选工艺的，应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合理设置工艺确保废水循环利用
。经湿法分选产生的物料，应采用离心、压滤等方式脱水干燥，宜采用防渗包装。

热解

（8）废电路板热解处理应使用密封性好且有自动监测功能的成套设备，主体设备应
包括热解炉、热解气焚烧炉以及相匹配的废气处理设施（喷淋、冷却、脱硝、除尘
等），宜采用连续进出料处理工艺。

（9）废电路板热解处理时，应控制在无氧或氧气浓度小于1%的条件下进行，热解气
在焚烧炉内停留时间不少于2 s，温度应不低于1100℃。

（10）宜采用静电捕集、重力捕集等技术捕集热解挥发分，宜采用高效碱洗工艺处
理热解气。

（11）废电路板热解率不低于98%，热解气脱卤率不低于99%，热解渣可进入下一步
冶金工艺环节。热解率、热解气脱卤率计算方法参考GB/T 44157附录B。

火法冶金

（12）废电路板火法冶金宜采用顶吹熔池熔炼技术或侧吹熔池熔炼技术，主要设施包
括冶炼炉（奥斯麦特炉或艾萨炉或侧吹炉等）、废气处理设施（喷淋、冷却、脱硝、
除尘等）和辅助设施。

（13）采用火法冶金处理废电路板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废电路板与其他含
铜物料的搭配比例，冶炼温度不低于1150℃；废电路板需进行破碎造粒的，宜先磁选
去除废铁后再进行破碎、造粒。

湿法冶金
（14）以废电路板为主要原料进行铜的电解精炼和贵金属再生时，应选用节能设备和
清洁生产工艺，湿法冶金过程产生的废气应集中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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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15）废电路板可采用浸出、萃取、反萃、置换、还原等处理工艺回收金、银、铂、
钯等贵金属，其过程应选择低毒无害的浸提剂、萃取剂，不应使用国家明确禁止的化
学品，药剂输送宜使用密封管道、自动化成套装备。

（16）废电路板酸性溶液浸泡脱除元器件后的浸提液，经分离、除杂等处理后采用电
解精炼、化学合成等技术回收金属或盐，相关工艺设备与试剂的选择应满足6.（1）和
6.（2）要求。

废树脂粉再
生利用

（17）废树脂粉资源化利用前，应进行预处理，经多级分选充分回收金属、去除杂
质。废树脂粉预处理产物含水率应低于3%，树脂与玻璃纤维含量应不低于98%。应
控制废树脂粉预处理产物中的重金属浸出浓度符合GB 18599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的要求。

查阅台账、检测
报告、产品流向
等

（18）经预处理的废树脂粉可作为功能性填料，经加工处理可制成木塑制品、脂塑
制品、树脂板材等再生建材产品。不应制作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制品或材料。用于生
产塑木板材的，应符合《塑木地板》（GB/T 24508）、《塑木装饰板》（GB/T 24137
）、《塑木复合板材铺板性能等级和护栏体系性能》（GB/T 29419）、《建筑模板
用塑木复合板》（GB/T 29500）等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质量标准，或用于其它再
生产品的，应符合相应产品国家、地方和行业质量标准。

（19）再生建材产品有害物质含量宜满足GB/T 44157有关要求。

7. 分析化验与有
关产品标准

废物入场和
产品分析检

测

（1）根据废电路板及其表面附着元器件特性、处置利用工艺合理确定实验室分析能
力，建立相配套的实验室，建立进厂废电路板检测和再生产品质量检测制度，明确
检测对象、检测频次、检测因子等。

现场核查

相关产品标
准

（2）废电路板综合利用产生的铜粉、粗锡、金属件、铜线缆等金属物料直接出售，
应符合《铜及铜合金废料》（GB/T 13587）、《锡锭》（GB/T 728）、《废钢铁》
（GB 4223）、《回收铝》（GB/T 13586）等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质量标准。废塑
料再生利用产品应满足《塑料 再生塑料》（GB/T 40006）系列国家标准。

查阅产品执行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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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8. 污染防治要求

废水
（1）初期雨水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区域和危险废物包装物、运输车辆清洗产生
的废水经处理后应循环再利用，废水排放需满足GB 8978、GB 9078、GB 16297。上
述初期雨水和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作为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对 照 项 目 环
评 报 告 及 批
复 文件等进行
现场核查废气

（2）废电路板拆解应在设置废气收集功能的成套处理设施或厂房中进行，应采用负
压或抽气等方式收集废气并传送至废气处理系统。应对整体拆解工序实施加罩封闭/
密闭，并对每个拆解工位单独设置废气收集。

（3）干式破碎产生的废气、粉尘等收集后应传送至废气处理系统。其他产尘点也应
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有效抑尘措施。

（4）拆解、破碎、分选等工艺环节颗粒物、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6297规定的限值
要求。

（5）高温热处理法产生的废气，应配备完善的尾气治理设施，有效控制二噁英排放
，经净化处理后废气中污染物应符合GB 9078、GB 18484、GB 25467、GB 31574规定
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并对尾气中二噁英类污染物每年至少开展2次监测。

固体废物
（6）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介质、污水处理污泥、车间粉尘、收尘系统粉尘
等应分类收集，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提供与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签订的转运处置合
同。需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在有明确鉴定结果前参照危险废物管理。

对照环评报告
及批复文件，危
废 处 置 协 议
等进行现场核
查

噪声
（7）对于物料输送泵、风机、破碎等机械设备，宜选用低噪音的设备，并采用合理
的降噪、减噪措施，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有关要求。

对照环评报告
及批复文件进
行现场核查

9. 规章制度与事
故应急

环境监测制
度

（1）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并与设施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严格结合
环评与实际产废情况，制定或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现场核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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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相关制度或方案
资料、落实情况
、台账记录等

危险废物分
析方案或制

度

（2）制定危险废物分析方案或制度，确保仅接收许可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接收的
危险废物须及时、合规进行贮存、利用或处置。

环境信息公
开制度

（3）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每年向社会
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公布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等情况。

标识制度
（4）制定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申报登记、转移联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管理制度
。

应急管理要
求

（5）按照《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 2042）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
急预案指南》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进行定期演练；对相关的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内容包括危险废物的危害及特性、环境保护要求、应急处理等。

人员培训制
度

（6）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操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上岗技能培训、职业安全教育等。


